《汕头经济特区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等三个经济特区法规修正案

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
对《汕头经济特区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部分条款予以修改：

（一）将第一条中的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”修改为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”。

（二）将第三十六条第一项中的“恢复原状，对工程施工单位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；对其他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”修改为“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”。

将《汕头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第一条中的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”修改为“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》”。

将《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绿化条例》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“半年”修改为“三个月”。

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汕头经济特区建筑垃圾管理条例》《汕头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》《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绿化条例》根据本修正案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。

